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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近三年经营状况不佳，资产盈利能力不强。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将变更

为铅锌矿、萤石矿开采、加工和销售。由于矿产资源的不可再生性，随着经济的发展矿产资源会越来越稀缺，

矿产资源类企业盈利前景较好。 本次拟购买资产富安矿业主要从事铅、锌矿开采、加工和销售，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有利于提高科学城盈利能力，增强为广大股东创造财富的能力。

（四）避免同业竞争、减少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主营业务将变更为铅、锌等有色金属矿石的采选与销售，与控股股东中国银泰及

其所控股、参股的其他公司所经营业务完全不同，因此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避免与控股股东和其他关联方

间存在同业竞争，有利于减少关联交易，增强公司独立性。

第四章 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一、本次交易的总体方案

１

、科学城实施重大资产出售。公司拟以下属全资子公司银泰酒店管理公司

１００％

股权作为拟出售资产，

由中国银泰以现金收购。拟出售资产的交易作价以具备相应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所

确定的评估价值为基础，由科学城与中国银泰双方协商确定。

２

、科学城实施重大资产购买。本公司以现金和发行股份的方式向新腾投资和利方新盛购买其合计持有

的富安矿业

１００％

股权。 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作价以具备相应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所

确定的评估价值为基础，由科学城与富安矿业全体股东协商确定。

本次资产出售与本次资产购买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

二、重大资产出售

（一）交易主体

本次交易涉及的交易主体包括：科学城、中国银泰。 其中，科学城为银泰酒店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出售方，

中国银泰为上市公司拟出售资产的购买方。

（二）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拥有的银泰酒店公司

１００％

股权。

（三）定价原则

本次交易以具备相应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所确定的评估价值为基础，由科学城

与中国银泰双方协商确定。交易标的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预估值约为

４．１２

亿元。由于相关评估

工作正在进行中，最终资产评估结果将在《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现金和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四）对价支付方式

中国银泰将以现金方式向科学城支付对价。

（五）评估基准日

本次交易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次交易审计、评估基准日将另行确定。

（六）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交易标的损益的归属

审计、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银泰酒店公司的收益或亏损均由科学城享有或承担。

（七）关于债务清偿问题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银泰酒店公司向上市公司借款

５．９５

亿元。 由于本次交易后银泰酒店公司将成为中

国银泰的全资子公司，为避免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中国银泰在向科学城支付银泰酒店公司股权转让款的同

时，将同时代银泰酒店公司偿还其欠上市公司的

５．９５

亿借款。

三、重大资产购买

（一）交易主体

本次交易涉及的交易主体包括：科学城、新腾投资、利方新盛。 其中，新腾投资、利方新盛为富安矿业

１００％

股权的出售方，科学城为购买方。

（二）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新腾投资、利方新盛合法拥有的富安矿业

１００％

股权。

（三）定价原则

本次交易以具备相应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所确定的评估价值为基础，由科学城

与富安矿业全体股东协商确定。交易标的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预估值约为

６．５９

亿元。由于相关

评估工作正在进行中，最终资产评估结果将在《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现金和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四）对价支付方式

科学城将以现金和定向发行股份相结合的方式向新腾投资、利方新盛支付对价。

（五）评估基准日

本次交易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次交易审计、评估基准日将另行确定。

（六）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交易标的损益的归属

审计、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公司拟购入资产所产生的收益由上市公司享有；拟购入资产所产生的

亏损由富安矿业现有股东新腾投资、利方新盛承担。

（七）关于债务清偿问题

富安矿业向新腾投资、利方新盛的借款，由科学城在向新腾投资、利方新盛支付对价的同时代为偿还。

四、发行股份具体方案

本次科学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请参见本预案“第七章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情况”。

五、盈利预测补偿

（一）补偿期内的安排

如购买资产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年度起三年内的任何一年实际净利润额不足盈利预测报告的净利

润额，新腾投资、利方新盛应以股份补偿和现金补偿的方式对科学城进行补偿。上述实际净利润总额为当年

标的资产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合计数。

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三年内，新腾投资、利方新盛、科学城共同委托负责科学城年度审计工作的会计师

事务所在科学城每一会计年度审计报告出具时，就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标的资产的实际净利润金额与盈利预

测报告中净利润金额的差异情况进行审核，并出具盈利专项审核意见。 净利润差额以盈利专项审核意见为

准，每年计算一次。

具体补偿方式为：

１

、股份补偿

新腾投资、利方新盛按照下列计算公式，在当年度盈利专项审核意见出具后计算该年度股份补偿数，由

科学城以总价

１

元的价格进行回购后注销，新腾投资、利方新盛按照其各自在本次交易前持有标的资产权

益比例分别计算各自应承担的回购股份数。 回购股份数不超过新腾投资、利方新盛因本次交易认购的股份

总数。 公式如下：

补偿股份数

＝

（本次发行股份数

－

发生本预案第四章中“六、违约赔偿”情形而回购的股份数）

×

［（截至当

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的预测净利润数］

当期实际股份回购数

＝

补偿股份数

－

以前年度已补偿的回购数总额（不包括发生本预案第四章中“六、违

约赔偿”情形而回购的股份数）

注：若当期实际股份回购数小于零，则按

０

取值，即以前年度已回购的股份不冲回。

达到回购条件时， 科学城董事会应于每一年度的年度报告披露后

１５

日内向公司股东大会提出回购股

份的议案，并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后

６０

日内办理完毕股份注销的事宜。如上述回购股份并注销事宜

由于科学城减少注册资本事宜未获相关债权人认可或未经股东大会通过等原因而无法实施的，则交易对方

承诺于

２

个月内将等同于上述回购股份数量的股份赠送给其他股东（“其他股东”指科学城赠送股份实施公

告中所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除新腾投资、利方新盛之外的股份持有者），其他股东按其持有股份数

量占股权登记日扣除新腾投资、利方新盛持有的股份数后科学城的股份数量的比例享有获赠股份。

２

、现金补偿

新腾投资、利方新盛应按照下列计算公式，在当年度盈利专项审核意见出具后计算该年度现金补偿数，

新腾投资、利方新盛按照其各自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持有购入资产权益比例分别计算各自应承担的现金

补偿金额；现金补偿金额不超过新腾投资、利方新盛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的现金。实际现金补偿金额的

计算公式为：

现金补偿总金额

＝

本次交易现金对价金额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

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的预测净利润数］

当期实际现金补偿金额

＝

现金补偿总金额

－

以前年度已支付的现金补偿金额

注：若当期实际现金补偿金额小于零，则按

０

取值，即以前年度已付的现金补偿金额不返回。

上述现金补偿的实施，科学城有权要求新腾投资、利方新盛以现金交付或以其持有的矿业公司的股权

进行补偿。 矿业公司股权补偿以该公司的实收资本额为计算依据。

（二）补偿期限届满时的安排

补偿期限届满的

２０１４

年末，上市公司将对购入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如：购入资产减值额

＞

已回购股份

数

×

发行价格

＋

已现金补偿金额，则新腾投资、利方新盛应以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补偿上述差额。上述差额补

偿的实施，上市公司有权要求新腾投资、利方新盛以现金交付或以其持有的矿业公司的股权进行补偿。矿业

公司股权补偿以该公司的实收资本额为计算依据。

六、违约赔偿

鉴于富安矿业将按照生产能力为

４５

万吨

／

年的评估价值作为本次资产购买的定价基础， 如富安矿业未

能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之前内取得生产能力为

４５

万吨

／

年投产所需的全部资质文件，则本次资产购买将按

富安矿业生产能力为

３０

万吨

／

年进行评估作价。科学城有权按照以下计算方式以总价

１

元回购新腾投资、利

方新盛因本次发行取得的相应数量的上市公司股份并注销。 计算公式如下：

回购数量

＝

（购入资产的交易价格

－

购入资产生产规模在

３０

万吨

／

年的评估价值）

／

本次发行价格

七、本次交易的后续安排

科学城与新腾投资、利方新盛约定，富安矿业股权交割日后

６０

个工作日内，双方将以现金出资的方式

设立矿业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不超过

６

亿元，其中科学城占

６０％

，新腾投资及利方新盛合计占

４０％

，科学

城作为矿业公司的控股股东。

八、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９．０９

亿元，本次拟

出售资产的净资产预估值约为

４．１２

亿元，占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净资产总额比例为

４５．３２％

；本次拟购买资产

的净资产预估值约为

６．５９

亿元，占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净资产总额比例为

７２．５０％

。同时，本次交易拟出售银泰

酒店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２０１０

年度银泰酒店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２１

，

０７１．４８

万元， 占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合

并营业收入

２３

，

１５３．４０

万元的

９１．０１％

。 按照《重组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九、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包括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银泰， 其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３６

，

５４７

，

２９６

股，持

股比例为

３７．９７％

。 根据《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十、本次交易将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前，中国银泰持有本公司股份数为

２３６

，

５４７

，

２９６

股，持股比例为

３７．９７％

，为公司

控股股东。基于标的资产预估值估算，根据《框架协议》中的约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科学城将向新腾投资

和利方新盛发行不超过

３８００

万新股，发行后中国银泰持股比例将不低于

３５．７９％

，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因此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将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十一、本次交易对于一致行动人的认定

根据新腾投资、利方新盛的全体股东李六龙、李君爱、李建利、余宇良、李子仁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签署

的《一致行动协议书》，根据协议约定：

“各方保证， 在科学城拟以现金及定向增发股份的方式分别受让新腾投资持有的富安矿业

５２％

股权和

利方新盛持有的富安矿业

４８％

股权的过程中均保持一致行动，具体如下：

１

、各方在与本次转让相关的所有重大事项决策上均保持一致。

２

、各方就本次转让相关事宜共同与科学城及其股东进行谈判，拟定、签署相关法律文件，根据谈判结果

与科学城及其股东签订相关协议，任何一方未经他方同意不得就本次转让事宜单独与科学城签订协议。

３

、对于任何与本次转让相关的事项，各方均应事先协商沟通并取得一致意见，不得单独作出决定或行

为。

本次转让完成后，在持有科学城股份期间，各方在决策等方面将继续保持一致，具体如下：

１

、 各方继续作为一致行动人， 在对科学城行使决策权及在股东大会行使提案权和表决权时均保持一

致。

２

、各方将共同推荐候选人担任科学城董事，各方推荐的董事在科学城董事会上进行表决时应当保持一

致。 ”

十二、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１

、待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及盈利预测审核等相关工作完成后，科学城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

议出售资产、购买资产定价等有关事项；

２

、科学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３

、获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

本次交易能否获得相关的批准或核准，以及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提醒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第五章 拟购买资产情况

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为富安矿业

１００％

股权。

一、拟购买资产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１

、名称：岳阳市富安矿业有限公司

２

、住所：临湘市桃矿街道办事处汀畈原采场

３

、法定代表人：彭泽霞

４

、注册资本：

１３

，

４００．００

万元

５

、实收资本：

１３

，

４００．００

万元

６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

７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３０６８２００００００５９７

８

、税务登记证号：

４３０６８２６６６３２９５１５

９

、组织代码：

６６６３２９５１－５

１０

、经营范围：铅矿、锌矿地下开采（凭安全生产许可证从事经营）、萤石矿销售

１１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１２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二）历史沿革

１

、公司设立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临湘华银置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

３

名自然人周淦明、余宇良、李建利以货币出资，

共同投资设立富安矿业。 股东出资已经湖南恒兴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湘恒兴验字（

２００７

）第

１５７

号”《验

资报告》验证，设立时富安矿业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临湘华银置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

周淦明

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

余宇良

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

李建利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增加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６

日，富安矿业申请将注册资本由

１００．００

万元增加到

９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各位股东按其持股比

例以货币资金认缴首次增资额，富安矿业实收资本由

１００．００

万元增加到

２

，

２００．００

万元。此次变更经湖南恒

兴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湘恒兴验字（

２００８

）第

０１１

号”《验资报告》验证，变更后富安矿业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实缴注册资本

（

万元

）

临湘华银置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２

，

７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７８０．００

周淦明

２

，

７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７８０．００

余宇良

２

，

２５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３２５．００

李建利

１

，

３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３１５．００

合计

９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

２００．００

３

、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股份转让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富安矿业股东周淦明、临湘华银置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余宇良、李建利与自然人

李子仁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分别将其持有的富安矿业

４％

、

４％

、

１％

、

１％

的股权转让给李子仁。 股份转让完成

后，临湘华银置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周淦明、余宇良、李建利和李子仁分别持有富安矿业

２６％

、

２６％

、

２４％

、

１４％

及

１０％

股权。

４

、第二期补缴注册资本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０

日，富安矿业申请将实收资本由

２

，

２００．００

万元增加到

３

，

２１０．０５

万元，各位股东均以货

币资金认缴第二期增资额。 此次变更经湖南恒兴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湘恒兴验字（

２００８

）第

０２３

号”《验

资报告》验证（验资截止日为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变更后富安矿业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实缴注册资本

（

万元

）

临湘华银置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２

，

３４０．００ ２６．００ ９６８．７６

周淦明

２

，

３４０．００ ２６．００ ９６８．８６

余宇良

２

，

１６０．００ ２４．００ ４１２．０７

李建利

１

，

２６０．００ １４．００ ４３５．３６

李子仁

９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４２５．００

合计

９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

，

２１０．０５

５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股份转让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４

日，股东余宇良、李建利、李子仁与利方新盛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余宇良、李建利、

李子仁将其合计持有的富安矿业

４８％

股权，作价

１

，

２７２．４３

万元转让给利方新盛，该协议同时规定转让价款

中已包括股权出让前发生的所有盈利和亏损。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临湘市华银置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周淦明与新腾投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临

湘市华银置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周淦明将其合计持有的富安矿业

５２％

股权， 作价

１

，

９３７．６２

万元转让给

新腾投资，该协议同时规定转让价款中已包括股权出让前发生的所有盈利和亏损。

经本次股份转让后，富安矿业的股东变更为新腾投资和利方新盛，其持股比例分别为

５２％

和

４８％

。

６

、

２００９

年经三次补缴，补足注册资本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０

日，富安矿业申请将实收资本由

３

，

２１０．０５

万元增加到

４

，

８７９．５０

万元，新腾投资和利方

新盛均以货币出资认缴本次增资额。 此次变更经湖南恒兴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湘恒兴验字 （

２００９

）第

００４

号”《验资报告》验证，变更后富安矿业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实缴注册资本

（

万元

）

新腾投资

４

，

６８０．００ ５２．００ ２

，

１８１．７３

利方新盛

４

，

３２０．００ ４８．００ ２

，

６９７．７７

合计

９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

，

８７９．５０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７

日，富安矿业申请将实收资本由

４

，

８７９．５０

万元增加到

６

，

０７９．５０

万元，新腾投资和利方新

盛均以货币出资认缴本次增资额。 此次变更经湖南恒兴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湘恒兴验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０５

号”《验资报告》验证，变更后富安矿业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实缴注册资本

（

万元

）

新腾投资

４

，

６８０．００ ５２．００ ２

，

６３１．７３

利方新盛

４

，

３２０．００ ４８．００ ３

，

４４７．７７

合计

９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

，

０７９．５０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富安矿业申请将实收资本由

６

，

０７９．５０

万元增加到

９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新腾投资和利方

新盛均以货币出资认缴本次增资额。 此次变更经湖南恒兴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湘恒兴验字 （

２００９

）第

００７

号”《验资报告》验证，变更后富安矿业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实缴注册资本

（

万元

）

新腾投资

４

，

６８０．００ ５２．００ ４

，

６８０．００

利方新盛

４

，

３２０．００ ４８．００ ４

，

３２０．００

合计

９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９

，

０００．００

７

、

２０１０

年两次增加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新腾投资及利方新盛对富安矿业进行增资，将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由

９

，

０００．００

万

元增加到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新腾投资和利方新盛均以货币出资认缴本次增资额。 此次变更经湖南恒兴联合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湘恒兴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９９

号”《验资报告》验证，变更后富安矿业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实缴注册资本

（

万元

）

新腾投资

５

，

２００．００ ５２．００ ５

，

２００．００

利方新盛

４

，

８００．００ ４８．００ ４

，

８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 新腾投资及利方新盛再次对富安矿业进行增资， 将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由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增加到

１０

，

４００．００

万元，新腾投资和利方新盛均以货币出资认缴本次增资额。 此次变更经湖南

恒兴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湘恒兴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３０

号”《验资报告》验证，变更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实缴注册资本

（

万元

）

新腾投资

５

，

４０８．００ ５２．００ ５

，

４０８．００

利方新盛

４

，

９９２．００ ４８．００ ４

，

９９２．００

合计

１０

，

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

，

４００．００

８

、

２０１１

年增加注册资本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 富安矿业申请将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由

１０

，

４００．００

万元增加到

１３

，

４００．００

万元，新

腾投资和利方新盛均以货币出资认缴本次增资额。 此次变更经湖南恒兴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湘恒兴验

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４５

号”《验资报告》，变更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实缴注册资本

（

万元

）

新腾投资

６

，

９６８．００ ５２．００ ６

，

９６８．００

利方新盛

６

，

４３２．００ ４８．００ ６

，

４３２．００

合计

１３

，

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３

，

４００．００

（三）股权结构

（四）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新腾投资拥有富安矿业

５２％

的股权，并在富安矿业董事会和股东会中拥有多数表决权，因此新腾投资

为富安矿业的控股股东。

根据李六龙、李君爱、李建利、余宇良、李子仁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书》 ，李六龙、

李君爱、李建利、余宇良、李子仁五个自然人共同控制富安矿业。 其中，李六龙、李建利、余宇良、李子仁的个

人履历见本预案第二章中“一、（二）新腾投资基本情况”和“一、（三）利方新盛基本情况”。李君爱为李六龙的

姐姐，其他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姓名：李君爱

性别：女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

４３０６０２１９６００８０９＊＊＊＊

李君爱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其最近五年所从事的职业和职务如下：

起止时间 任职单位 职务

２００７

年至今 新腾投资 副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至今 富安矿业 董事

除新腾投资外，李君爱未持有其他企业股权。

（五）控股、参股公司情况

１

、临湘市强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富安矿业持有强盛矿业

１００％

股权，该公司情况如下：

（

１

）名称：临湘市强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

２

）住所：临湘市忠防镇新建居委会

（

３

）法定代表人：简和勇

（

４

）注册资本：

６

，

０９５．００

万元

（

５

）实收资本：

６

，

０９５．００

万元

（

６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

７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３０６８２００００００５１３

（

８

）税务登记证号：

４３０６８２６６３９６４１５０

（

９

）组织代码：

６６３９６４１５－０

（

１０

）经营范围：有色金属的浮选、销售

（

１１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９

日

（

１２

）营业期限：自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９

日

临湘市强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有色金属的浮选、销售，其主要是对富安矿业出矿矿石进行浮

选和销售。 根据其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临湘市强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的简要财务数据如

下：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６４

，

２３６

，

７８１．７４ ３２

，

３７８

，

６７５．９７ ２４

，

２０４

，

２８４．６５

负债总额

５

，

１９３

，

６８４．９０ ４

，

４６２

，

９０５．９７ １９

，

６６５

，

９７２．９３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５９

，

０４３

，

０９６．８４ ２７

，

９１５

，

７７０．００ ４

，

５３８

，

３１１．７２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合计

５９

，

０４３

，

０９６．８４ ２７

，

９１５

，

７７０．００ ４

，

５３８

，

３１１．７２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 ８２９

，

３０１．３９ －

营业利润

－６５５

，

８４６．３５ －１

，

８８８

，

８８２．１８ －１

，

３５９

，

２５５．９４

利润总额

－６５５

，

８４６．３５ －１

，

７２２

，

５４１．７２ －１

，

３６１

，

４４３．６４

净利润

－６５５

，

８４６．３５ －１

，

７２２

，

５４１．７２ －１

，

３６１

，

４４３．６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６５５

，

８４６．３５ －１

，

７２２

，

５４１．７２ －１

，

３６１

，

４４３．６４

２

、岳阳市富邦制衣有限公司

富安矿业曾持有岳阳市富邦制衣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该公司主要经营各种纺织品、针织品、经裁剪、缝

纫制作的各种衣服。由于其经营范围与富安矿业经营范围无关，富安矿业已经将持有的该公司

１００％

股权全

部转让。 岳阳市富邦制衣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依法办理了股东变更的工商变更手续。

（六）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１

、资源储量及产能情况

（

１

）概述

富安矿业的主营业务为铅锌矿、萤石矿的开采、加工和销售。 富安矿业目前拥有临湘市桃林矿区上塘

冲

－

银孔山矿段铅锌矿的采矿权。

上塘冲

－

银孔山铅锌矿段原由隶属于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的桃林铅锌矿进行开采、加工和销售。桃

林铅锌矿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中

１５６

项重点工程之一， 国家大型一档采选综合企业，

１９５７

年筹建，

１９５９

年

１２

月露天采矿投产，

１９６０

年坑采投产，主要开采上塘冲银孔山铅锌矿资源。 由于经营业绩不佳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正式宣布破产，并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经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的“（

２００２

）岳中破

字第

２－１９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其破产程序完结。

富安矿业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８

日通过竞拍方式取得临湘市桃林矿区上塘冲

－

银孔山矿段铅锌矿的采矿

权，采矿权的出让年限为

１５．３

年，富安矿业已于

２００９

年将相关采矿权出让金支付完毕。 根据湖南省国土资

源厅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下发的 《关于 《湖南省临湘市桃林矿区上塘冲

－

银孔山矿段铅锌矿资源储量核实报

告》矿产资源储量备案证明》及专家评审意见书，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塘冲

－

银孔山矿段保有储量为

１０５２．８

万吨，铅的平均品位为

１．５５％

，锌的平均品位为

２．７５％

。 上塘冲

－

银孔山矿目前核定生产能力为年产

３０

万吨矿石，正在申请将生产能力扩大为年产

４５

万吨矿石。

（

２

）历年储量认定备案情况

①１９５６

年，原中南地质局

４０５

队提交了《湖南临湘县桃林铅锌矿地质勘探报告书》；

１９５６

年

７

月，原地

矿部全国矿产储量委员会以“编号为

８７

”的决议书对报告书予以审批。 批准桃林铅锌矿上塘冲矿区

Ｂ＋Ｃ

级

矿石量

１０９３３ｋｔ

，金属量铅

１３８６１４ｔ

，锌

２７８１１１ｔ

，银孔山矿区

Ｂ＋Ｃ

级矿石量

６６７５．６ｋｔ

，金属量铅

６９７２１ｔ

，锌

１２０３１６ｔ

。 上塘冲矿区和银孔山矿区合计

Ｂ＋Ｃ

级矿石量

１７６０．８６

万

ｔ

，金属量铅

２０８３５８ｔ

，锌

３９８４２７ｔ

；

Ｃ２

级矿

石量

１７１０．３ｋｔ

，金属量铅

１８５０７ｔ

，锌

２７６９２ｔ

。

②１９８３

年

５

月，桃林铅锌矿矿山勘探队提交了《上塘冲矿区探边摸底勘探地质总结报告》，提交新增和

升级

Ｃ１

级矿石量

１３７４．８ｋｔ

，金属量铅

３０９９９ｔ

、锌

９４６２６ｔ

、萤石

４００．１ｋｔ

；新增

Ｃ２

级矿石量

２６０．２ｋｔ

，金属量铅

６５０１ｔ

、锌

１０８４２ｔ

、萤石

３８．４ｋｔ

。

１９８６

年

１２

月，提交了《桃林矿银孔山矿区探边摸底地质勘探报告》，提交新增

Ｃ２

级矿石量

７２２．６ｋｔ

，金属量铅

１０３０２ｔ

、锌

１６２４８ｔ

、萤石

１５６．６ｋｔ

。两矿区的探边摸底报告均未审批。但探获的

资源储量已统计到矿产资源储量表中。

③

桃林铅锌矿自建矿后， 进行了大量的生产勘探地质工作， 至

１９９３

年止累计完成坑内水平钻探

３３．６ｋｍ

，地表钻探

１７．５ｋｍ

，坑探

２６．１ｋｍ

，样品分析

６６９２

件。 生产勘探地质工作提高了资源的控制程度，增加

了矿山保有资源储量，满足了矿山生产需要。

④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湖南省地质调查院通过系统收集矿区以往地质勘探成果报告和矿山生产勘探地质资

料，矿山历年生产统计表等，经过综合分析和综合整理，按规范要求编制提交了《湖南省临湘市桃林铅锌矿

上塘冲、 银孔山矿区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该报告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３０

日经湖南省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评审

（湘评审［

２００７

］

２１６

号），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经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备案（湘国土资储备字［

２００７

］

０４６

号）。

⑤

由于地质资料管理混乱，加之随后整个坑道被水淹没，井下矿体采损情况无法核实。经过湖南省核工

业地质局

３１１

大队仔细的工作，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编制了 《湖南省临湘市桃林矿区上塘冲

－

银孔山矿段铅锌矿资

源储量核实报告》，经湖南省国土资源厅以湘国土资储备［

２０１１

］

０２３

号备案，并已取得国土资源部出具的

“国土资储备字［

２０１１

］

１１１

号”评审备案证明。 《湖南省临湘市桃林矿区上塘冲

－

银孔山矿段铅锌矿资源储量

核实报告》核定的资源储量为：

累计探明资源储量矿石量

２７０００ｋｔ

， 金属铅

３２５３７７ｔ

， 金属锌

５５８８０９ｔ

， 萤石

４１９０ｋｔ

； 其中消耗矿石量

１６４７２ｋｔ

， 金属铅

１６２３２２ｔ

， 金属锌

２６９１０２ｔ

， 萤石

２８９５ｋｔ

； 主副井保安矿柱和小港台河压覆资源量

３３２

压

１５２ｋｔ

，

３３３

压

３６９ｋｔ

； 扣除压矿后保有资源量矿石量

９９６６ｋｔ

（其中

３３１

类

４２２６ｋｔ

，

３３２

类

４０６９ｋｔ

，

３３３

类

１６７１ｋｔ

），金属量铅

１６０３０４ｔ

、锌

２８３６９４ｔ

、萤石

１２３６ｋｔ

。

矿

段

资源储量类型

本次估算资源储量 采损量 累计探明资源储量

备注

矿石量

金属量 平均品位

（

％

）

矿石量

金属量

矿石量

金属量

Ｐｂ Ｚｎ ＣａＦ

２

Ｐｂ Ｚｎ ＣａＦ

２

Ｐｂ Ｚｎ ＣａＦ

２

Ｐｂ Ｚｎ ＣａＦ

２

上

塘

冲

矿

段

１１１ｂ ３３５．１ ５２１８７ １００７１２ ３３．９ １．５６ ３．０１ １０．１２ ９８０．１

１１５０４５

１３１５．２ ５２１８７ １００７１２ ３３．９

１２２ｂ ２９７．８ ５２１８０ ８７４５４ ４２．３ １．７５ ２．９４ １４．２ １８１３６８ １６４．４ ２９７．８ １６７２２５ ２６８８２２ ２０６．７

３３３ ７１．３ ９９９６ １６５０２ ８．７ １．４ ２．３１ ９．４３ ７１．３ ９９９６ １６５０２ ８．７

１１１ｂ＋１２２ｂ＋３３３ ７０４．２ １１４３６３ ２０４６６８ ８４．９ １．６２ ２．９１ １２．０６ ９８０．１ １１５０４５ １８１３６８ １６４．４ １６８４．３ ２２９４０８ ３８６０３６ ２１．４

银

孔

山

矿

段

１１１ｂ ８７．５ １６０７３ ２５０９６ １１．４ １．８４ ２．８７ １３．０３ ８７．５ １６０７３ ２５０９６ １１．４

１２２ｂ １０９．１ １９１９３ ３４０２７ １４．２ １．７６ ２．３ １２．９９ ６６７．１ ４７２７７ ８７７３４ １２５．１ ７７６．２ ６６４７０ １２１７６７ １３９．３

３３３ ９５．８ １０６７５ １９９０３ １３．１ １．１１ ２ １３．６７ ９５．８ １０６７５ １９９０３ １３．１

１１１ｂ＋１２２ｂ＋３３３ ２９２．４ ４５９４１ ７９０２６ ３８．７ １．５７ ２．７ １３．０１ ６６７．１ ４７２７７ ８７７３４ １２５．１ ９５９．５ ９３２１８ １６６７６０ １６３．８

３３２

压

１５．２ ５２２ １３５０ ３．３ ０．３４ ０．８９ ２１．９１ １５．２ ５２２ １３５０ ３．３

３３３

压

４１ ２２２９ ４６６３ ２．６ ０．５４ １．１４ ６．３７ ４１ ２２２９ ４６６３ ２．６

（

３３２＋３３３

）

压

５６．２ ２７５１ ６０１３ ５．９ ０．４９ １．０７ １０．５７ ５６．２ ２７５１ ６０１３ ５．９

二

矿

段

合

计

１１１ｂ ４２２．６ ６８２６０ １２５８０８ ４５．３ １．６２ ２．９８ １０．７２ ９８０．１ １１５０４５ １８１３６８ １６４．４ １４０２．７ １８３３０５ ３０７１７６ ２０９．７

１２２ｂ ４０６．９ ７１３７３ １２１４８１ ５６．５ １．７５ ２．９９ １３．８９ ６６７．１ ４７２７７ ８７７３４ １２５．１ １０７４ １１８６５０ ２０９２１５ １８１．６

３３３ １６７．１ ２０６７１ ３６４０５ ２１．８ １．２４ ２．１８ １３．０５ １６７．１ ２０６７１ ３６４０５ ２１．８

１１１ｂ＋１２２ｂ＋３３３ ９９６．６ １６０３０４ ２８３６９４ １２３．６ １．６１ ２．８５ １２．４ １６４７．２ １６２３２２ ２６９１０２ ２８９．５ ２６４３．８ ３２２６２６ ５５２７９６ ４１３．１

（

１１１ｂ＋１２２ｂ＋３３３

）

＋

（

３３２＋３３３

）

压

１０５２．８ １６３０５５ ２８９７０７ １２９．５ １．５５ ２．７５ １２．３ １６４７．２ １６２３２２ ２６９１０２ ２８９．５ ２７００ ３２５３７７ ５５８８０９ ４１９

（

３

）开采方式

富安铅锌矿的原矿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开采工艺为平洞

＋

竖井联合开拓，中深孔爆破，电耙放矿。

（

４

）生产工艺

富安矿业主要产品的生产工艺为选矿加工，基本流程为部分混合浮选

＋

优先浮选，可简述为铜铅混合浮

选—锌浮选—萤石浮选，铜铅分离。

（

５

）未来经营模式

富安矿业完成恢复建设工程的竣工验收、顺利达产后，其主要业务为生产、销售铅精矿（伴生银）、锌精

矿、铜精矿、萤石精矿。其中，铅精矿、锌精矿和铜精矿均为常见有现货公开交易和期货公开交易的金属产品

的冶炼原料，主要销售对象为有色金属冶炼厂，属于基本有色金属材料。

２

、目前工程进度及主营业务收入情况

上塘冲

－

银孔山铅锌矿原由国家大型一档采选综合企业

－－－

桃林铅锌矿开采。根据湖南省矿产资源储量

评审中心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９

日出具 《湖南省临湘市桃林矿区上塘冲

－

银孔山矿段铅锌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原桃林铅锌矿设计采选规模为

１００

万吨

／

年，到

１９７０

年实际采、选能力达到

９０．２３

万吨

／

年、

９１．０５

万吨

／

年。 矿

山自

１９６０

年建矿，至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封存，开采

４０

余年，根据桃林铅锌矿历年的生产统计报表，上塘冲、银孔

山、邱坪坳、杜家冲、官山、断山洞六个矿段累计出矿量

２６６８

万吨，其中上塘冲

－

银空山两矿段累计动用资源

储量

１

，

６４７．２０

万吨。

原桃林铅锌矿由长沙有色金属设计院

１９５６

年开始设计，

＋８０ｍ

以上采用露天开采，

＋８０ｍ

以下为地下开

采。 因此上塘冲

－

银孔山铅锌矿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开拓系统：中央式主、副竖井开拓，两翼各有一个风井；上

塘冲矿区已开拓形成了

－８０ｍ

、

－１２０ｍ

、

－１６０ｍ

、

－２００ｍ

、

－２４０ｍ

等中段，银孔山矿区开拓形成了

－８０ｍ

、

－１２０ｍ

、

－

１６０ｍ

等中段。 富安矿业根据矿山已经形成的开拓系统现状，采用原主、副竖井延深方案。 基建工程包括：箕

斗提升主井延深（

－２２５～－２８０ｍ

）、副井延伸（

－２８０～－３３５ｍ

）、

－１２０ｍ

阶段平巷部分工程量、

－８０ｍ

阶段平巷部分

巷道、 阶段硐室工程、

－１２０ｍ

阶段采准切割工程、 中段车场及排水工程、 基建探矿工程等。 基建井巷长度

４７６６．３ｍ

，

２７２２７．８１ｍ３

。

截至本预案披露之日，富安矿业已完成了对矿区井下排水系统、运输系统的恢复建设，矿井通风系统已

清理完毕，提升系统已基本安装到位，但由于基建工程尚未办理竣工验收，未取得生产经营所需证照，因此

尚未产生矿产品销售收入。

（七）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富安矿业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其最近两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２１０

，

４６７

，

１３４．１８ １５７

，

５５０

，

２９４．１７ ８５

，

７２１

，

２７３．１２

负债总额

８７

，

０５６

，

０２７．２６ ４２

，

９５６

，

０７７．１７ ２７９

，

２９４．３４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２３

，

４１１

，

１０６．９２ １１４

，

５９４

，

２１７．００ ８５

，

４４１

，

９７８．７８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合

计

１２３

，

４１１

，

１０６．９２ ９６

，

８０７

，

８３１．８０ ８５

，

４４１

，

９７８．７８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 ８２９

，

３０１．３９ －

营业利润

－３

，

９６１

，

１７２．３２ －４

，

８４２

，

５８３．４７ －３

，

９４２

，

５７１．２４

利润总额

－３

，

９６１

，

１９９．５４ －４

，

８３３

，

１０９．４１ －３

，

９４２

，

５７１．２４

净利润

－３

，

９６１

，

１９９．５４ －４

，

８３３

，

１０９．４１ －３

，

９４２

，

５７１．２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３

，

９６１

，

１９９．５４ －３

，

４０２

，

９３６．２７ －３

，

９４２

，

５７１．２４

其中，富安矿业

２０１０

年营业收入来源于其全资子公司强盛选矿厂的收入，即上文中提及的两座

２５０

吨

／

日选矿厂。

（八）取得的相关许可及资质情况

１

、环评批复

富安矿业拥有采矿权的临湘市桃林矿区上塘冲

－

银孔山矿段铅锌矿目前已取得湖南省环保厅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出具的基于

３０

万吨

／

年生产能力的《关于岳阳市富安矿业有限公司桃林铅锌矿采矿恢复建设工

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湘环评［

２０１０

］

２５９

号）。

２

、项目立项

（

１

）年产

３０

万吨的立项

项目名称 立项批复文件 出具机关 出具日期 文号

上塘冲银孔山矿区采

矿工程

关于核准岳阳市富安矿业有限公司

上塘冲银孔山矿区采矿工程项目的

批复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湘发改工

（

２０１０

）

１２７８

号

（

２

）年产

４５

万吨的初步立项

项目名称 立项批复文件 出具机关 出具日期 文号

上塘冲银孔山矿区采

矿工程

关于同意岳阳市富安矿业有限公司

上塘冲银孔山矿区采矿工程项目调

整建设规模的通知

岳阳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文件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岳发改

（

２０１１

）

１５８

号

３

、采矿许可证

富安矿业目前已取得湖南省国土资源厅核发的“

Ｃ４３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１２３２３００５３０８０

”号采矿许可证，主要情况

如下：

矿山名称 矿种 开采方式 生产规模 矿区面积 有效期限 开采深度

桃林铅锌

矿

铅矿

、

锌矿 地下开采

３０．００

万吨

／

每

年

１．４３５１

平方

公里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到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由

９８

米至

－３１８

米

标高

，

共有

１１

个拐

点圈定

。

４

、安全预评价的批复

（

１

）年产

３０

万吨安全预评价报告

富安矿业已取得湖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出具的《岳阳市富安矿业有限公司上

塘冲银孔山铅锌矿安全预评价报告专家评审意见》， 认为：《岳阳市富安矿业有限公司上塘冲银孔山铅锌矿

安全预评价报告》编写依据较充分，安全危险因素辨识与分析较全面，提出的安全对策措施具有一定的针对

性，专家组同意该评价报告通过评审，富安矿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取得湖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登记

号为湘安监管一备（

２０１０

）

３１

号的建设项目（工程）安全预评价备案表。

（

２

）尾矿库安全预评价报告

强盛矿业已经取得岳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出具的《关于对岳阳市临湘强盛矿

业有限责任公司紫阁冲尾矿库安全预评价及初步设计安全专篇专家评审意见的批复》，认为：评价、设计单

位具有相应资质，评价、设计依据较充分，内容教全面，格式符合规范要求，同意审查意见。

（

３

）尾矿库安全生产许可证

名称 经济类型 许可范围 有效期 发证机关 编号

临湘市强盛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尾

矿库

私营

尾矿库运

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日

２８

日到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日

２８

日

湖南省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局

（

湘

）

ＦＭ

安许可证

字

（

２００９

）

Ｆ９１１

注：为对应两座

２５０

吨

／

日选矿厂的尾矿库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５

、矿长资格证

富安矿业现任业务主要负责人为彭泽霞， 其已取得湖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矿长资格证，证

书编号为

１００４３０３０００２０５８

，有效期限为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３

日。

６

、取水证

富安矿业现持有临湘市水利局核发的取水许可证，内容如下：

取水用途 水源类型 取水量 有效期限 证书编号

工业用水 地表水

３０

万 吨

／

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２

日

取水

（

临

）

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１

号

７

、污染物排放许可证

名称 排放单位 有效期 发证机关 编号

污染物排放许可证

临湘市强盛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到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

临湘市环境保护局

湘环

（

临临

）

字第

（

２０１００１９

）

号

目前富安矿业正在办理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的续期，其现有股东承诺该证照的续期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截止本预案披露之日，富安矿业不同生产能力下相关证照办理进度如下表：

系统类别 子类别 项 目

３０

万吨

／

年

４５

万吨

／

年

采矿系统

－

已经取得证照情况

立项审批

、

采矿证

、

环评批复

、

安全预

评价

、

规划证

、

施工许可证

、

矿长证

、

取水证

可行性研究报告

，

岳阳市发

改委扩建立项审批

－

富安矿业股东承诺

①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０

日前取得安全生产

验收评价报告的评审备案或批复文

件

，

并取得在该生产规模下生产所需

的必要证照

；

②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取得

《

安全生

产许可证

》

及正式生产所需的其他证

照

①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前取得

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对生产

能力为

４５

万吨

／

年的开 发

利用方案的评审备案

；

②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前完

成改扩建工作

，

取得所有相

关证照

（

注

）

选矿系统

选厂

已经取得证照情况

现有两座

２５０

吨

／

日选矿厂的所有证照

；

在建一座

１０００

吨

／

日选矿

厂已经完成设计工作

，

并已经开工建设

，

该选矿厂投入运营后即具

备

４５

万吨

／

年的选矿能力

。

富安矿业股东承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投入运营

，

取得所有相关证照

。

尾矿库

已经取得证照情况

目前对应两座

２５０

吨

／

日选矿厂的尾矿证照齐全

，

但库容较小

；

目

前正在建设一座库容为

１００

万立方米的尾矿库

富安矿业股东承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库容为

１００

万立方米的尾砂库投入运营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完成满足设计可采储量需要的尾矿库的开工建设

手续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完成上述尾矿库的建设

。

注：相关证照包括但不限于：有权的环保主管部门出具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有权的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部门出具的《

＜

安全预评价报告

＞

的批复》等）、正式生产所需的必要证照（包括但不限于：《采矿许可

证》、《安全生产许可证》（包括采矿和尾矿系统）、《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矿长资格证》、《取水许可证》等。

此外，富安矿业目前已取得的生产经营相关证照有效期、续期成本如下表所示：

证件名称 有效期限 年检日期 审核部门 产生费用

采矿许可证

２００９－１２－２９

至

２０１４－１２－

２９

根据国土资源

部通知

湖南省国土资源厅 低于

２０

万元

取水证

２０１１－４－２２

至

２０１４－４－２２

三年一次 临湘市水利局 低于

５

万元

污染物排放许可证

２０１０－６－２８

至

２０１１－６－２７

每年一次 临湘市环境保护局 低于

５

万元

矿长资格证

２０１０－９－１３

至

２０１３－９－１３

每三年一次

湖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

低于

５

万元

（九）矿业权取得的说明

上塘冲

－

银孔山铅锌矿原由桃林铅锌矿进行开采、加工和销售。原桃林铅锌矿破产于

２０００

年，无闭坑报

告，已经无法收集原始资料。 根据调查了解，破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①

行业整体状况处于低谷，矿产品市场价格极低，铅精矿价格只有不到两千元

／

吨，锌精矿三千多元

／

吨。

②

企业负担重，经营不善，据了解当时矿山总在职职工近两万人；

③

主管机关对亏损国有企业进行关、停、并、转的政策因素。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

２００２

）岳中破字第

２－１９

号”《民事裁定书》，裁

定如下：

１

、宣告终结桃林铅锌矿的破产程序；

２

、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

３

、诉讼费

１０

万元，从破产财产中优先支付；

４

、清算组应继续履行其法定职责。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８

日，岳阳市国土资源局在临湘市国土资源局拍卖大厅公开拍卖出让临湘市桃林铅锌矿

上塘冲、银孔山矿区采矿权，富安矿业以

３

，

５５０．００

万元的价格竞得该矿区采矿权，并经湖南省大为拍卖有

限公司于同日出具的《临湘市桃林铅锌矿上塘冲、银孔山矿区采矿权拍卖成交确认书》确认。 富安矿业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９

日与岳阳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了《采矿权出让合同》，采矿权出让年限为

１５．３

年，富安矿业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将所有原储量下的采矿权价款缴付完毕。

破产时企业将资产分割处理：所有井下设备、运输设备、选矿厂等均已分割拍卖；原选矿厂和运输铁路

已经拆除；原井内设备也已经不存在。 原遗留的地下设施如井洞、井巷等，富安矿业在确认安全后可自主使

用，无需做任何补偿（临湘市人民政府市长办公会议纪要［

２００８

］第

５５

次）。

此外，交易各方签署的《框架协议》中约定，富安矿业如因生产规模调整、储量备案调整、选场及尾矿库

规模调整等变化所产生的任何税费（包括可能存在的由国家主管机关收取的补缴采矿权出让款、各项生产

规模调整所补交的费用及税款、办理权属证书所产生的相关税费等）均由新腾投资和利方新盛承担，科学城

不对该等补缴费用承担任何缴纳义务。 如科学城代偿，其有权向新腾投资和利方新盛追索。

（十）各主管政府部门出具的证明情况

１

、环保证明

临湘市环境保护局开具证明称：富安矿业近三年来遵守国家和地方的相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按照规

定建设并运行相关环境保护设施，污染物排放符合环保要求，并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缴纳应缴纳的

排污费，不存在任何未缴或欠缴的情形。 富安矿业近三年以来不存在违反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

相关规范性文件的情况，亦无因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性文件受到调查或行政处罚。

２

、安全证明

临湘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开具证明称： 富安矿业近三年遵守国家和地方的相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

规，不存在违反国家和地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情况，亦不存在因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

规及相关规范性文件受到调查或行政处罚的情形。

３

、矿业管理证明

临湘市国土资源局出具证明称：富安矿业近三年来遵守国家和地方的相关矿业管理的法律法规，不存

在违反国家和地方矿业管理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情况，亦不存在因违反矿业管理法律法规及相关

规范性文件受到调查或行政处罚的情形。

４

、土地使用证明

临湘市国土资源局出具证明称： 富安矿业自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通过拍卖取得采矿权以来严格遵守有关土地

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及其他相关规范性文件，不存在违反有关土地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及其他相关规范性

文件的情形，亦未受到我局的行政处罚。

５

、税费缴纳情况以及税务证明

（

１

）税费缴纳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富安矿业尚未进入生产阶段，因此未计提和缴纳各种税费。

（

２

）税务证明

临湘市地方税务局出具证明称：富安矿业近三年已按照地方税收管理法规的规定按时、足额申报并交

纳各项应纳税款，不存在任何拖欠、漏缴、偷逃税款或其他违反税收管理法规的情形，也未发现因违反国家

税收法律、法规而受处罚的情形。

湖南省临湘市国家税务局开具证明称：富安矿业近三年来已按照国家税收管理法规的规定按时、足额

申报并交纳各项应纳税款，不存在任何拖欠、漏缴、偷逃税款或其他违反税收管理法规的情形，也未发现因

违反国家税收法律、法规而受处罚的情形。

６

、工商证明

临湘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证明称：富安矿业近三年来严格遵守有关工商登记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及

其他有关规范性文件，不存在违反有关工商登记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及其他相关规范性文件的情形，亦未

受到我局的行政处罚。

７

、社会保险证明

临湘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证明称：富安矿业近三年已经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职

工办理各项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并按时、足额、全员缴

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用，该公司不存在因违反劳动和社会保险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机关处罚的情形。

８

、产品质量证明

临湘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出具证明称：富安矿业近三年来严格遵守有关产品质量、技术监督方面的法律

法规、产品质量和技术标准及其他相关规范性文件，产品质量符合相关技术、质量标准，不存在违反有关产

品质量、技术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产品质量和技术标准及其他相关规范性文件的情形，亦未受到我局的

行政处罚，我局亦未收到任何单位和人员就该公司生产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的投诉。

（十一）土地及房产情况

富安矿业目前已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土地共

４

宗，情况如下：

序号

土地使用

权人

土地使用权证号 用途 性质 位置

使用权面积

（

平方米

）

１

富安矿业 临国用

（

２００８

）

第

０００３３０

号 住宅 出让

临湘市忠防镇桃矿街道办 事

处汀畈采场

３４９．５０

２

富安矿业 临国用

（

２００８

）

第

０００３３５

号 住宅 出让

临湘市忠防镇桃矿街道办 事

处汀畈采场

１９３．９０

３

富安矿业 临国用

（

２００８

）

第

０００３２８

号 工业 出让

临湘市忠防镇桃矿街道办 事

处汀畈井口处

３２６．８９

４

富安矿业 临国用

（

２００８

）

第

０００３２９

号 工业 出让

临湘市忠防镇桃矿街道办 事

处汀畈井口处

６７２．３２

除上述

４

宗外， 富安矿业仍有

６

项使用中的地块正在办理土地使用权证， 此

６

宗土地的账面价值为

２２０

，

２５０．００

元，预估值净额为

１

，

３７９

，

８００．００

元，占富安矿业净资产预评估值的比例为

０．２１％

。 详见下表：

序号 宗地名称 用途 性质 位置

使用权面积

（

平方米

）

评估值

１

办公区用地 工业仓储 划拨

临湘市忠防镇桃矿街道办

事处汀畈采场

１

，

６３４．９８ ３３１

，

９００．００

２

工业广场

（

三

）

工业仓储 划拨

临湘市忠防镇桃矿街道办

事处汀畈井口处

６

，

２４５．１９ １

，

２５５

，

３００．００

３

生产维修仓库 工业仓储 划拨

临湘市忠防镇桃矿街道办

事处汀畈井口处

１

，

０８８．４０ ２１８

，

８００．００

４

井口综合楼占地 工业仓储 划拨

临湘市忠防镇桃矿街道办

事处汀畈井口处

１

，

５６１．００ ３１３

，

８００．００

５

变电站用地 工业仓储 划拨

临湘市忠防镇桃矿街道办

事处汀畈井口处

１

，

６９３．３０ ２５９

，

１００．００

６

沉淀池土地 工业仓储 划拨

临湘市忠防镇桃矿街道办

事处汀畈井口处

２

，

２０５．００ ３５０

，

６００．００

７

土地出让金及相

关税费

－１

，

３４９

，

７００．００

小 计

１４

，

４２７．８７ １

，

３７９

，

８００．００

富安矿业目前已取得房产证的房屋共

６

处，如下：

序号 房产证号

证载房屋所

有权人

建筑面积

（

平方米

）

所在地

１

临房权证忠防区字第

００３９８７９

号 富安矿业

６９９．００

临湘市忠防镇

２

临房权证忠防区字第

００３９６７１

号 富安矿业

４２９．４６

临湘市忠防镇

３

临房权证忠防区字第

００３９６７２

号 富安矿业

５３４．１２

临湘市忠防镇

４

临房权证忠防区字第

００３９６６８

号 富安矿业

４２８．６１

临湘市忠防镇

５

临房权证忠防区字第

００３９６６９

号 富安矿业

８５３．９５

临湘市忠防镇

６

临房权证忠防区字第

００３９６７０

号 富安矿业

２９８．８９

临湘市忠防镇

除上述

６

宗外， 富安矿业仍有

５

处房屋建筑物正在办理房产证， 此

５

处房屋的账面价值为

３４６

，

４１５．５９

元，预估值为

１

，

５５９

，

００２．００

元，占富安矿业净资产预评估值的比例为

０．２４％

。

富安矿业现有股东承诺：承担因办理上述权证而导致的后续税费缴纳义务，如无法取得相关权证则采

用等值现金补偿。

（十二）抵押、担保情况、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说明

１

、抵押、担保情况说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富安矿业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湘市支行签订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借

款金额为人民币

９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整，借款用于桃林铅锌矿上塘冲

－

银孔山矿区采矿工程项目。 该项借款本金

分三期陆续偿还，第一期为

２０１３

年偿还

２

，

６００

万元，第二期为

２０１４

年偿还

３

，

２００

万元，第三期为

２０１５

年

偿还

３

，

２００

万元；借款利息支付方式为按月结息。

合同中约定的担保方式为：“房地产、采矿权、担保组合的方式进行担保。其中岳阳市富邦制衣有限公司

以其土地及地上附着物抵押贷款

１

，

８００

万元， 由岳阳市亿利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３

，

７００

万元，以富安矿业采矿权抵押贷款

１

，

８００

万元，以富安矿业机械设备抵押贷款

１

，

７００

万元。公司实际控制人

李六龙、余宇良、李子仁、李建利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追加深圳中海融担保投资有限公司对项目贷

款提供最高额度

５

，

０００

万元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

２

、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说明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富安矿业不存在资金被其他关联企业占用的情况。

（十三）股权符合转让条件

根据富安矿业自成立至今的股权演变过程（详见本章之“一、（二）历史沿革”），富安矿业不存在出资不

实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形。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科学城将持有富安矿业

１００％

股权，成为富安矿业控股股东。 富安矿业现任

股东新腾投资和利方新盛已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并承诺其分别为各自持有的富安

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的最终和真实所有人，不存在以代理、信托或其他方式持有上述股份的协议或类

似安排，其持有的上述股份也不存在质押或其他有争议的情况。 同时，根据富安矿业现行有效的《公司章

程》，其股权转让不存在前置条件。

二、拟购买资产的预估值及作价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净资产的账面值约

１．２３

亿元，预估值约为

６．５９

亿元，评

估增值率约为

４３５．７７％

，整体预估情况如下表：

项目 预估值基准日账面值 基准日预估值 预估值增值率

富安矿业

１００％

股权

１．２３

亿元

６．５９

亿元

４３５．７７％

其中

：

富安矿业所拥有的上塘

冲

－

银孔山铅锌矿采矿权

０．３７

亿元

５．７３

亿元

１

，

４４８．６５％

其中，富安矿业各主要资产的预估明细如下：

项 目

账面价值

（

亿元

）

预估值

（

亿元

）

增减值

（

亿元

）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 ／ 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０．２７ ０．２７ － －

非流动资产

１．８６ ７．２２ ５．３６ ２８８．７１

其中

：

固定资产

０．２０ ０．２２ ０．０１ ６．８４

无形资产

０．３７ ５．７５ ５．３７ １

，

４３６．２１

资产总计

２．１３ ７．４９ ５．３６ ２５１．７６

负债总计

０．９０ ０．９０ － －

净 资 产

１．２３ ６．５９ ５．３６ ４３５．７７

本次拟购买资产最终交易作价以经具备相应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结果为基础，由相关交易方按照

公平、公允的原则协商确定。

从预估结果中可以看出，富安矿业的评估增值主要是其账面无形资产评估增值，主要来源于所拥有的

采矿权评估增值。 该部分采矿权预评估情况如下：

（一）富安铅锌矿矿井建设历史、截至预估基准日的状况及相关假设前提

原桃林铅锌银矿是由国家在

１９５７

年投资建设的一个大型有色金属采选企业， 主要开采上塘冲银孔山

铅锌矿资源。 因各方面的原因，企业于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破产关闭，破产关闭前矿井生产能力已经达到

９０

万吨

／

年。因该矿区尚剩余一定规模的铅锌金属资源储量，且随着国内外铅锌金属市场价格的提高，开发上塘冲银

孔山铅锌矿剩余资源储量的时机已经成熟，故临湘（岳阳）市国土资源局对上塘冲银孔山铅锌矿保有资源实

行了招拍挂出让。 采矿权人岳阳市富安矿业有限公司通过招拍挂的形式取得了该矿权，并已取得开采该资

源的采矿许可证。

桃林铅锌矿由原长沙有色金属设计院

１９５６

年开始设计，

＋８０ｍ

以上采用露天开采，

＋８０ｍ

以下为地下开

采，采用中央式主副竖井开拓，布置有四个井筒：矿体中央的主、副井，两翼各有一个风井。 上塘冲矿区已开

拓形成了

－８０ｍ

、

－１２０ｍ

、

－１６０ｍ

、

－２００ｍ

、

－２４０ｍ

等中段，银孔山矿区开拓形成了

－８０ｍ

、

－１２０ｍ

、

－１６０ｍ

等中段。

专用回风井位于矿井的东、西两翼。 东风井直通

－１６０ｍ

中段，西风井直通

－１２０ｍ

中段，其下部以阶段风井连

通

－２４０ｍ

中段。回风井净直径为

３．０ｍ

，近地表

１５ｍ

采用钢筋砼支护，支护厚度为

６００ｍｍ

，其余地段采用砼支

护，支护厚度为

３００ｍｍ

。

富安矿业

２００８

年取得上塘冲

－

银孔山矿段铅锌矿的采矿权后， 委托长沙有色设计研究院编制

３０

万吨

／

规模的可行性研究。 可行性研究报告认为原矿井生产系统较为完善，设计单位的设计是对原有系统进行检

查维护，清理，恢复生产设施系统。 截至目前，

３０

万吨

／

年采矿系统建设已经基本完成，处于竣工验收阶段；已

完成

４５

万吨

／

年采矿系统的扩建初步立项审批，编制完成

４５

万吨

／

年改扩建可行性研究报告，正在对改扩建

的实施方案进行详细规划，并将在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前取得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对富安铅锌矿生产能力为

４５

万吨

／

年的开发利用方案的评审备案或批复文件。

富安矿业现有两座

２５０

吨

／

日选矿厂，工艺完善、手续齐全。 新建

１０００

吨

／

日选矿厂已经完成设计，并已

开工建设。 富安矿业现有股东承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完成生产规模为

１

，

０００

吨

／

日选厂的建设，并确保该

选厂取得正式生产所需的全部证照并投入正常运营。

富安矿业已经完成了满足

１５００

吨

／

日选矿厂尾矿排放的尾矿库设计， 并已经通过首期工程的安全评价

审批工作，具备尾矿库建设施工条件，富安矿业现有股东承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完成库容规模为

１００

万

立方米的尾矿库工程建设；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完成满足设计可采储量需要的尾矿库的开工建设手续；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完成上述尾矿库的全部建设。

基于上述条件， 本次评估投产期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开始计算， 在

２０１２

年底之前按照

３０

万吨

／

年评估，自

２０１３

年起按照

４５

万吨

／

年评估。

（二）富安铅锌矿采矿权预估时所采用的评估方法

委托评估的矿山为在建铅锌矿山，已完成相关勘查和设计工作，基本完成基建工作，预期收益和风险可

以预测并以货币计量、预期收益年限可以预测。故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本次评估采用折现现金流量

法进行评估。 其计算公式为：

（三）主要评估参数及预估结果

１

、保有资源储量

本次预估采用的保有资源储量为：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上塘冲

－

银孔山矿段保有资源储量（

１１１ｂ＋

１２２ｂ＋３３３

）

＋

（

３３２＋３３３

）压矿石量

１０５２．８

万吨，铅金属量

１６３０５５

吨，锌金属量

２８９７０７

吨，萤石矿物量

１２９．５

万吨。

２

、可采储量

根据《矿业权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指导意见（

ＣＭＶＳ３０３００－２０１０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按下式进行计

算：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

评估利用设计损失量）

×

采矿回采率

＝７４３．８１

万吨。

相应的金属量分别为：铅

１２．１６

万吨；锌

２１．５３

万吨；伴生铜

７２８３

吨；伴生银

６４．４２

吨；伴生萤石矿物量

９１．９０

万吨。

平均品位分别为：铅

１．６４％

；锌

２．８９％

；铜

０．１０％

；银

８．６６ ｇ／ｔ

；伴生萤石矿物量

１２．３６ ％

。

３

、各矿产品位及采选参数

富安矿业原矿品位及入选品位如下表所示：

类别 原矿品位 入选品位

铅

（

Ｐｂ

）

１．６４ １．４１

锌

（

Ｚｎ

）

２．８９ ２．４９

铜

（

Ｃｕ

）

０．１０ ０．０９

银

（

Ａｇ

）

８．６６ ７．４５

ＧａＦ２ １２．３６ １０．６３

各主要产品的精矿品位及年产量如下表所示：

产品名称 铅精矿 锌精矿 铜精矿 萤石精矿

品位

７０％ ６０％ ２５％ ９７％

年产量

（

吨

）

８２５５ １６７７６ ９６０ ４０２８０

预估中所使用的采矿回采率、贫化率及选矿回收率均参照采矿可行性研究和选矿厂设计说明书。其中：

采矿回采率为

８０％

；矿石贫化率

１４％

；选矿回收率为铅

９１％

、锌

９０％

、伴生银

６０％

、伴生铜

６２％

以及萤石

８０％

。

４

、预估所采用的生产能力

富安矿业

２００８

年取得上塘冲

－

银孔山矿段铅锌矿的采矿权后， 委托长沙有色设计研究院编制

３０

万吨

／

规模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可行性研究报告认为原矿井生产系统较为完善，设计单位的设计是对原有系统进

行检查维护，清理，恢复生产设施系统。 截至目前，

３０

万吨

／

年采矿系统建设已经基本完成，处于竣工验收阶

段；已完成

４５

万吨

／

年采矿系统的扩建初步立项审批，编制完成

４５

万吨

／

年改扩建可行性研究报告，正在对

改扩建的实施方案进行详细规划，并将在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前取得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对富安铅锌矿生产能

力为

４５

万吨

／

年的开发利用方案的评审备案或批复文件。 因此，本次评估确定生产能力为

４５

万吨

／

年。

５

、服务年限

矿山合理服务年限根据下列公式计算：

式中：

Ｔ

——— 合理的矿山服务年限

Ｑ

——— 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

ρ

——— 矿石贫化率（

％

）

Ａ

——— 矿山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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